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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大学 2021 届毕业生离校工作方案

2021 年我校研究生、本科生预计毕业 8790 人（本科生 6453 人，研究生 2337 人，其中含

硕士 2102 人，博士 235 人），离校时间为 2021 年 6 月 24 日。由于离校学生人数较多，涉及

离校工作部门较多，给毕业生离校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为切实做好今年毕业生离校工作，

特制定本方案。

一、做好毕业资格审查及毕业证书发放工作

责任单位：学生处 教务处 研究生院

1. 教务处要合理安排毕业论文答辩等工作，及时、准确的审核普通本科毕业生学业成绩。

2. 学生处要全面做好普通本科学生毕业资格审查工作，研究生院做好研究生毕业资格审

查工作。

3．学生处为符合毕业条件的本科学生颁发毕业证书，研究生院为符合毕业条件的研究生

颁发毕业证书。

二、做好学位授予资格审查及学位证书发放工作

责任单位：教务处 研究生院

1．教务处要对符合毕业条件的本科学生进行学士学位授予资格审查。

2．研究生院要做好硕士、博士学位授予资格审查。

3．研究生院要及时组织召开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审会议，对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进

行审查通过。

三、做好毕业生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工作

责任单位：学生处 研究生院 各学院

1．各学院要认真组织学生核对本人的录取信息及学籍电子注册信息。

2．学生处、研究生院要将核查无误后符合毕（结）业条件的学生信息进行学历证书电子

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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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确保学历证书内容与注册内容一致。

四、做好就业方案制定和毕业派遣工作

责任单位：招生就业指导中心 各学院

1．招生就业指导中心与各学院要深入了解每一名毕业生的就业协议签订情况和毕业后的

具体打算，认真将每一名学生具体去向汇总到就业方案当中。

2．招生就业指导中心要准确落实毕业生就业派遣方案，按照省教育厅的日程安排按时打

印就业报到证。

3．招生就业指导中心要将毕业生户口、档案托管政策和具体办理手续向毕业生全面公布，

向广大毕业生讲清就业、毕业离校、户口档案存放、毕业后调整改派等程序和注意事项。

4．各学院要做好毕业生初次就业率的统计工作，并对未就业毕业生认真登记，做好后期

服务工作；完善就业信息库，认真落实每一名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就业单位落实要具体、细

致，确保及时掌握每名毕业生的就业去向。

五、做好毕业生档案整理与派发工作

责任单位：学校办公室（档案馆）学生处 教务处 招生就业指导中心 体育部 校医院 各

学院

1．相关部门根据时间要求及时将毕业生材料转到各学院。

2．各学院根据工作要求做好毕业生档案材料收集与整理。

3．学校办公室（档案馆）做好毕业生档案的接收、派发与管理工作。

六、广泛开展毕业生文明离校系列活动

责任单位：学生处 校团委 各学院

1．组织开展系列毕业教育活动，详见《黑龙江大学 2021 届毕业生离校“十个一”主题

教育方案》。

2．有关部门及各学院要到学生宿舍走访，关心毕业生的学习和生活，全面了解毕业生的

实际情况和困难。

3．学生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及各学院要帮助同学调整就业心态，处理好环境适应、求职

择业和情绪调节等方面的困惑。

4．各学院要及时掌握毕业生的思想动态，建立毕业生情况报告制度，对大型活动、违纪

事件及突发事件等要及时报告，妥善处理；积极开展国家法律法规、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的教

育与学习活动。

5．相关部门及各学院要开展相应活动欢送毕业生，倾听毕业生的心声，留下毕业生对学

校、学院发展和建设等方面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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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各学院要组织毕业生开展慰问老师、打扫卫生、维修公物等系列活动。

七、做好离校各项手续办理工作

责任单位：组织部 学生处 校团委 安全保障部 体育部 图书馆 校医院及各学院

1．校医院负责做好毕业生体检工作，要严格按照规定的体检程序，杜绝漏检、错检，切

实保证体检质量，为学生顺利毕业提供保障。

2．体育部负责毕业生体育达标测试，并按照要求将体育达标测试名单上传至学校数字离

校系统中。

3．图书馆负责办理毕业生还书手续，对发放毕业证书前个别毕业生仍未还清图书的，由

图书馆提供名单，各学院协助图书馆进行催还。

4．学生处负责集中办理学生退寝手续，统筹安排毕业生行李托运工作。

5．组织部、校团委负责做好毕业生的党团关系转递、迁移工作。

6．安全保障处负责按时完成毕业生户口迁移工作，保证毕业生顺利派遣。

八、做好毕业典礼及研究生学位颁授仪式的组织工作

责任单位：学校办公室 学生处 教务处 宣传部 校团委 研究生院 体育部 校区

管理处 各学院

1.由学校办公室牵头，学生处、教务处、宣传部、校团委、研究生院、体育部、校区管

理处、各学院具体配合，做好黑龙江大学 2021 届毕业生毕业典礼的组织筹备工作。

2．由研究生院负责研究生学位颁授仪式的组织协调工作。

九、统筹做好毕业生离校的其他工作

责任单位：学校办公室 宣传部 财务处 后勤管理处 校区管理处 信息与网络中心

1.由学校办公室统筹安排，宣传部、各学院具体配合，做好毕业生毕业像的拍摄工作。

2.校友办牵头做好 2021 届毕业生校友年级理事的选拔工作。

3.各学院负责通知离校学生尽量在离校前消费完校园卡内余额。2021 年 6 月 25 日，校

园卡将被冻结相关功能，作为校友纪念卡片不再收回，财务处一卡通中心在 7月 15 日前将校

园卡卡内余额转入相关联的中行卡内，毕业生务必保留中国银行卡账户。

4．宣传部负责做好毕业生离校期间的校园内氛围营造工作。

5．由财务处提供欠费学生名单，各学院具体负责毕业生欠费催缴及还款工作。

6．学校办公室（档案馆）负责做好毕业生档案材料汇总与发档。

7．信息与网络中心负责对数字离校系统运行进行维护与服务支持。

8．后勤管理处、校区管理处协助相关单位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9．各学院要根据毕业生离校工作日程，合理安排本学院毕业典礼及学位授予仪式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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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地点。

十、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认真谋划本部门所负责的工作，

严格把握时间节点，确保按时保质完成各项任务。同时各学院要根据学校整体方案制定以学

院党政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的毕业生离校工作方案，切实加强基层组织领导，层层落实责任。

要统筹离校工作与疫情防控工作，确保离校工作稳定有序。

2．以人为本，强化教育。各部门要坚持以学生为本，关心、爱护学生，热情周到地为学

生服务。各学院领导、辅导员及有关部门同志要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心，充分发挥学生政工

干部队伍核心作用，了解毕业生思想动态，协助毕业生解决实际困难，培养毕业生热爱母校

的情感。

3．合理安排，密切协作。学校各部门要充分沟通，密切合作，要一切为毕业生着想，以

热情、周到、快捷、高效的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认真做好毕业生离校的各项工作。同时，

在毕业生离校期间，相关部门及学院要建立值班、值宿制度，及时处理突发事件，确保学校

和学生财产及人身安全不受侵害，维护校园的安全稳定。

各单位要将毕业生离校工作与迎接 80 周年校庆工作相结合、与就业教育相结合、与文明

行为养成相结合、与在校生教育相结合、与爱国爱校教育相结合，结合自身实际、多措并举，

确保毕业生离校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保证毕业生以健康文明的方式告别母校，以实际行动

向 80 周年校庆献礼。

附件：黑龙江大学 2021 届毕业生离校工作日程表

黑龙江大学

2021 年 5 月 31 日



5

附件 1：黑龙江大学 2021 届毕业生离校工作日程表

项目 时 间 具 体 工 作 负责单位

协调

部署

5 月 24 日 各职能部门协调会 学校办公室

5 月 26 日 工作部署（职能部门、各学院） 学校办公室、学生处

体检 5 月 24 日-6 月 10 日 工作日 8:30-11:00；13:30-16:30 本科毕业生体检 校医院

毕业

教育
3 月 8 日-6 月 24 日 根据毕业生离校教育方案，开展系列教育活动 学生处、各学院

毕业

及

学位

资格

审查

5 月 17 日-6 月 4 日
1.体育达标测试

2.达标名单上传数字离校系统
体育部

5 月 9 日-6 月 15 日 违纪记载汇总 学生处

6 月 6 日前

1.毕业论文答辩、评阅

2.答辩成绩上报教务处（成绩科）

3.研究生答辩材料上报研究生院学位办

各学院

5 月 14 日-6 月 2 日
1.确定预计毕业生数据

2.名单提供给教务处（成绩科）
学生处

6 月 15 日前
1.根据预计毕业生数据完成成绩审核

2.审核结果提供给学生处 （学籍科）
教务处

6 月 17 日前 将毕业资格审核结果发给各学院，由学生本人亲自核对
学生处

各学院

6 月 17 日
对成绩合格的预计毕业生（本科生、研究生）进行毕业资

格最后审核，确定最终审核结论
学生处、研究生院

6 月 18 日前

1. 将毕业、结业学生名单发到各学院

2. 对符合毕业条件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学位授予资格

审核，并通过各分部委员会学位评定会

3.审核结果报研究生院（学位办）

4.召开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学生处、教务处、研

究生院

落实

就业

方案

办理

派遣

手续

6 月 10 日前 汇总毕业生建议就业方案 各学院

6 月 16 日前 与各学院审核、反馈就业方案

招生就业指导中心

6 月 17 日
1.与省教育厅落实就业方案

2.并发至学校相关部门

6 月 18 日 打印派遣证（报到证）

6 月 23 日 下发就业报到证及就业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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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时 间 具 体 工 作 负责单位

还款

还贷

5 月 31 日前
1.组织贷款毕业生进行还款确认工作

2.微信推送诚信还款及金融知识等系列专题
学生处

6 月 7 日前 各学院召开毕业年级诚信教育大会 各学院

6 月 11 日前 欠学费、欠住宿费毕业生还款（各学院负责通知） 财务处、各学院

6 月 11 日前

报送《2021 届贷款毕业生展期申请情况统计表》、《2021

届毕业生国家助学贷款信息采集表》（上报教育部）、微信

推送贷款毕业生还款提醒

学生处、各学院

7 月 1 日前 办理哈尔滨银行贷款毕业生展期申请手续 学生处、各学院

办理

毕业

离校

手续

5 月 18-6 月 10 日 办理团组织关系 校团委、各学院

5 月 25 日 毕业生照毕业相 学校办公室、宣传部

6 月 8 日-6 月 22 日 毕业生到图书馆办理相关离校手续 图书馆

5 月 22 日-6 月 24 日 办理退寝等相关毕业离校手续 学生处

5 月 20 日-6 月 21 日 办理党员组织关系 组织部、各学院

6 月 17 日-6 月 19 日
1.到哈西派出所办理户口迁移

2.将户口迁移证发到各学院
安全保障部

6 月 17 日-6 月 24 日 汇总毕业生归档材料 相关部门、各学院

6 月 23 日上午 9点 学校毕业典礼

学校办公室、宣传部、

学生处、研究生院、教

务处、校团委、体育部

6 月 23 日下午
各学院毕业年级辅导员到学生处学籍科（主楼 C 座 214）领

取毕业证
学生处

6 月 23 日下午
各学院毕业年级辅导员到教务处成绩科（主楼 C 座 308）领

取学位证
教务处

6 月 24 日

1.继续办理离校手续（通知单）

2.集中办理退寝手续

3.各学院为已清理完成寝室卫生且已办理完离校手续的毕

业生发放报到证、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并签字备案

学生处、各学院

车队为毕业生安排客车送站 校区管理处

6 月 21 日-30 日 各学院将毕业生材料移交档案馆 档案馆、各学院

其它工作

5 月 25 日前
根据校友办工作要求，完成 2021 届毕业生校友年级理事的

选拔工作
校友办、各学院

6 月初 2021 届校友工作年级理事聘任大会 校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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